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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andshores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7）

內幕消息

本集團與中信集團所訂立的
口罩生產管理服務協議

本公告乃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口罩生產管理服務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交易時段後），寧波
雄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寧波雄岸」）與中深（深圳）實業控股有限公司（「中深」）訂立口罩生產
管理服務協議（「該協議」）。該協議由寧波雄岸董事長朱信忠博士與中深董事長林海群先生於
中國深圳市簽訂。

寧波雄岸將為中深提供口罩（包括且不限於KN95，N95口罩）生產管理服務，目的為通過寧
波雄岸對生產管理的優化，迅速擴大中深及其指定方的口罩產能及提升口罩質量，以把握發
展機遇及穩步增加中深的市場佔有率及行業地位，並為政府公共衛生戰略物資儲備及全球抗
疫事業做出貢獻。

中深將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於簽訂該協議後，中深或其指定方將負責提供口罩生產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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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深將提供生產訂單所需的所有原材料和配件，而寧波雄岸對原材料的準備情況可以提
出合理化建議；及

(3) 中深將全力配合寧波雄岸對現場生產的管理，安排人員負責原材料的保管。

寧波雄岸將主要負責下列事項：

(1) 寧波雄岸將負責KN95、N95口罩機的供貨、總裝、調試及優化；

(2) 寧波雄岸保證對其提供的設備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在確認中深或其指定方的生
產場地符合要求、已落實訂單數量符合寧波雄岸預期後，寧波雄岸將安排於中深指定口
罩生產場地安裝若干生產設備。口罩機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始終歸屬於寧波雄岸；及

(3) 寧波雄岸口罩機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物料消耗應在行業常規範圍內（如造成嚴重浪費，
責任由寧波雄岸負責）。

中深將根據所生產口罩數量向寧波雄岸支付服務費用。

在服務期滿3個月後，如雙方一致滿意，寧波雄岸將作為中深口罩生產管理服務的優先合作
夥伴。

有關該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中深為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中信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商務營運、網上
廣告業務、流動互聯網技術研發、建築工程、本地貿易、商品與技術進出口以及二級醫療器
械的銷售。中信集團為一間大型跨國國有企業集團，其業務範圍廣泛，涵蓋金融、能源及資
源、製造、工程承包、房地產及其他。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
深及其最後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寧波雄岸為本公司擁有51%權益的附屬公司，並將主要從事醫療器械、智能製造、人工智
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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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 (i)於新加坡提供綜合樓宇服務；(ii)於新加坡承接樓宇建造工程；(iii)從事營
運、維護及管理有關區塊鏈技術的數據中心及其他高性能數據處理設施及設備、營運數碼資
產交易平台及提供區塊鏈策略性諮詢服務；及 (iv)從事大麻種子研究、大麻種植、大麻二酚
（「CBD」）提取及CBD下游產品應用。

董事會認為，該協議乃本集團的一項策略性部署，可透過本集團新成立及擁有51%權益的附
屬公司寧波雄岸，多元發展其業務，以涵蓋醫療器械、智能製造、人工智能及工業互聯網等
領域。董事會預期，向中信集團提供生產管理服務將為本集團帶來廣闊的發展機遇，並為本
集團帶來長遠價值。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姚勇杰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及呂旭雯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張維寧博士及俞文卓先生組成。


